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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职责分工和部门协作

１．破除完全依赖某一部门的观念
任何管理都是一个分工协作的过程，由一个部门 “一肩

挑”，即使短期内能实现工作的规范严谨，但从长期看都隐藏

巨大的隐患，不符合科学管理的要求。海关各个部门看似分

离，却是环环相扣，互相依存，往往一项工作需要数个部门的

配合，这些部门平时各司其职，遇到问题时，可拧成一股，召

开涉案财物领导小组会议，由各部门协商解决。

２．科学落实 “办、管、处”分离，实现对管理链条的全

程风险防控

办管分离不仅体现在部门间的分离，还要体现在部门内

部工作人员间的分离。在工作的分离点上，应做好涉案财物的

清点交接。为确保安全运输和交接，业务办案部门应指定不负

责具体办案的人员及时介入，加强对涉案财物的管理。在管理

的各环节应在区分具体职能和责任的基础上加强协作配合。

３．部门应探索建立 “缠绕型”的工作衔接模式

一是充分重视双方的配合及工作的融合，实现前期介入和

后续跟踪，充分关注其他部门的管理需要，采用互相兼容、互

成基础的工作方法，为其他部门的后续工作扫清道路，排除障

碍，各部门工作互相渗透，前后照应，以实现最佳工作效果。

二是定期合作开展专项清理工作，对于部分执行困难、库存时

间长的货物，各方协作开展专项清理工作，在法律法规允许的

情况下尽量解决货物处置难题。三是定期召开业务协调会，组

织调研，充分吸取各方意见，结合各海关实际情况制订政策。

四是联合开展关区执法检查，全面检查业务。办案部门与财务

部门在涉案财物的处置、款项收缴等方面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三、规范涉案财物管理的具体操作

１．规定涉案财物移交入库的具体事宜
一是按照规定 “办案部门依法提取涉案财物后，应当在１

个工作日内移交保管。异地办案或者在偏远、交通不便地区办

案的，应当在返回单位后的 １个工作日内办理移交保管手
续”。各部门需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各项交接需留文档，强化

工作执行力，对于无特殊情况而执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需严

肃追究责任。二是对商品概况难以判断的，建议可采取先开包

装清点货物具体数量，按货物自身名牌先行登记数量、重量、

包装等，注明以商检报告为准，待商检报告明确具体的品名、

规格、型号后，由业务、办案部门将商检报告作为入库单的附

件交财务部门。三是可探索聘请专业的理货公司，在涉案财物

入库时，由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商品数量、重量及残损情况出具

理货报告，给后续处置提供准确的货物情况，规避由于 “管、

处不分离”，造成容易产生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

２．加强对仓库保管的监督检查
一是加大投入，完备仓库硬软件条件。制定 《海关涉案

财物仓库建设标准》，统一和规范各海关的涉案财物仓库，区

分精品仓库和普通仓库的建设标准、存放物品类别。在仓库安

装视频监控，入侵报警系统和消防安全设施。为罚没仓库管理

配备执法记录仪，规定人员进出仓库一律佩戴，对入库行为进

行全程监控。二是联系工商管理部门，注意搜集辖区内的仓库

企业情况，对于专业仓库的情况需作一定的调查和实地察看。

三是在海关的罚没仓库配备一定的管理干部，增强仓库保管人

员的素质，定期进行仓库保管的知识培训，也可聘请外部的专

业人员对仓库保管人员进行培训指导。

３．依法加快处理涉案罚没财物
涉案罚没财物处理是案件办理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组

成部分，能否及时快速处理，直接关系海关执法成果转化的效

果。建议进一步提高对依法加快处理涉案罚没财物重要性的认

识，将涉案财物处理放在与案件办理同等重要的地位，采取有

力措施加强和改进涉案罚没财物处理工作。

（１）为规避货物变卖后出现侵权和责任风险问题，一是应
该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的作用，从理货入库、商品检

验检疫，到竞买人参加拍卖会前现场看货等，避免由海关处置

人员直接进行货物性状的确定和告知，依托第三方人员的参与，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示货物的品质和性状。二是在处置审批时，

切实落实三级审批制度，切实发挥罚没财物领导小组作用，积

极跟进处置过程中的重点疑难问题。对于处置方式把握不准的，

可向有关主管部门咨询，甚至专项发文请示关领导或海关总署。

（２）因法院未判或部分判决导致涉案财物无法处理的，
缉私部门应协商法院依据上述规定作出追缴，没收的补充判

决。如与法院协商未果，应依据 《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

施条例》及总署有关规定、批复，及时依法、妥善处理；对

案件未结案符合法定条件、不宜保存的涉案财物，按法定程序

进行先行变卖处理。

（３）对按规定应先行处置的货物及时作出处理。对容易
腐烂变质、临近保质期及其他不易保管的财物，由服务中心仓

库及时向缉私办案部门通报，做好库存涉案财物保管的预警提

示工作。缉私部门应主动加强对在库涉案财物的清理，对应由

缉私部门直接予以移交、销毁、退还处理的，应按规定的时间

及时予以处理，对经核查确属不宜长期保存的涉案财物应及时

作出先行变卖决定。

４．注重科技运用，实现管理智能化
一是不断完善罚没财物管理系统的开发，把仓储管理模块

嵌入罚没财物管理系统，使罚没财物管理工作全过程 “进系

统、可追溯、能监督”；将 ＲＦＩＤ监控模块嵌入罚没财物管理
系统，实现实物、标签和系统的三方绑定，实现罚没财物实物

管理的全链条信息化。二是升级打造全国统一的仓储数据管理

平台，各直属海关的仓储管理系统数据汇总到仓储数据管理平

台，与执法办案工作平台、知识产权执法办案系统和罚没财物

管理系统对接，把财务部门与业务办案部门以及仓储企业之间

的联系配合机制落实到系统中去，实现罚没财物在库管理数

据、案件侦办情况和货物处置信息的共享和预警，通过合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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